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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林业大学文件
西南林学〔2024〕42 号

关于印发《西南林业大学本科生学费减免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西南林业大学本科生学费减免实施细则》经 2024 年 11 月

5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南林业大学

2024 年 11 月 1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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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林业大学本科生学费减免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对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

减免学杂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教财〔1995〕30 号）、《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

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310

号）和《西南林业大学学生资助管理办法》（西南林学〔2023〕

21 号）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纳

入国家招生计划的全日制本科生。

第三条 学费减免范围仅限学校统一收取的学费，不包括住

宿费及学校有关部门收取的其他费用。

第四条 学费减免所需经费从学校事业收入中提取的学生

奖助经费中支出。

第五条 学费减免按学年来进行申请和审核，每年集中办理

一次。在审核的过程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六条 学费减免分为全额减免或减免一半两个档次。减免

档次由审核单位根据个人申请，参考其家庭经济情况变化、在校

表现、当学年已获资助情况、是否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因

素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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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经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的学生，可申请学费减免：

（一）烈士子女等属于优抚对象的学生；

（二）孤儿且难以支付学费的学生；

（三）本人残疾且家庭收入难以支付学费的学生；

（四）父母因一级、二级残疾或罹患重特大疾病丧失劳动能

力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难以支付学费的学生；

（五）学生本人罹患重特大疾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难以支

付学费的学生；

（六）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发生突发事件，造成持续性

经济困难，难以支付学费的学生。

第八条 学费减免申请程序：

（一）本人申请。凡符合学费减免条件的学生，在通知要求

的时限内提出书面申请，填写《西南林业大学本科生学费减免申

请表》（详见附表）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二）学院审核。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对申请减免的学生情

况进行审查，学院建议的学费减免名单须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

通过后，上报学校审核。

（三）学校审批。学校授权学生处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学院上

报的减免人选和材料进行复核，确定学费减免学生名单和减免金

额，在学校适当范围内公示 5 天，履行财务报销手续进行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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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学费减免是学校支持家庭确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学

业的一项措施，享受学费减免政策的学生应当心怀感恩，勤奋学

习，力争学有所成，回报学校、回报社会。

第十条 学生应如实提供家庭和个人情况，如发现学生弄虚

作假骗取学费减免，学校将取消该生学费减免资格，追回已经减

免的学费，并依据校纪校规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一条 享受学费减免的学生应遵守校纪校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终止其学费减免资格，并追回当年已减免学费：

（一）触犯国家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且尚未解除处分的；

（三）其他被认定为不可继续享受学费减免的情形。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学生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西南林业大学本科生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西南林学〔2010〕

10 号）同时废止。

附表：西南林业大学本科生学费减免申请表

西南林业大学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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